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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13 時 50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1 分鐘。 

現在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 

孔委員文吉：（13 時 5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孔文吉、鄭天財、簡東明等 13 人基於馬

總統原住民政見 4 年 500 億經費「辦理原住民族基礎建設方案」, 到今年度已經執行結束，行政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列的「原鄉動脈發展計畫」4 年 34.8 億元至今年度結束後就不再編列。由於

原住民鄉鎮對這些農路、產業道路有迫切的需求，而且是原住民經濟發展的命脈。本席建議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農業委員是否再次編列相關預算來改善、維護原鄉的農路，以保障原住民族

生命財產安全並保育國土，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鄭天財、簡東明等 13 人，就有關馬總統原住民政見 4 年 500 億經費「辦理原住

民族基礎建設方案」，專用於建設原住民鄉鎮的農路、產業道路、橋樑、堤防、護岸、水電、消

防、邊坡水土保持，以及調查、安置安全堪虞之滑動部落等多項業務，從 98 至 101 年度 4 年合

計編列共 504 億元。然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編列的「原鄉動脈發展計畫」4 年 34.8 億元

至本（101）年度執行已告結束，由於原住民鄉鎮農路、產業道路係原住民經濟發展命脈，且原

住民族對農路之需求甚殷，未來仍須持續興建與改善。本席建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再次編列相關預算，以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並保育國土，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

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原住民鄉鎮農路、產業道路係原住民族群的經濟發展命脈，是維繫原住民與土地情感的

生命之路，且為原住民農業生產資材與農產品運輸之交通要道，為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原住

民經濟收益和縮短城鄉差距等功能。建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再次編列相

關預算，以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並保育國土，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 

二、由於逐林而居的原住民族人連年飽受颱風、豪雨及土石流侵襲肆虐，例如：近年來歷經

八八水災、莫拉克颱風等重大天然災害，原住民鄉鎮農路、產業道路往往損失甚鉅，造成原住民

地區所有住民的生活與生命受到嚴重威脅，農路、產業道路的興建與改善緩不濟急，以確實保障

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及維護民眾基本之生存權益。 

提案人：孔文吉  鄭天財  簡東明 

連署人：吳育仁  廖國棟  陳鎮湘  廖正井  江啟臣  

王廷升  紀國棟  丁守中  李桐豪  林國正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淑慧：（13 時 5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碧涵等 18 人，鑑於我國特殊教育需

求日殷，特殊教育學生受教權保障應受更實質之重視，現行制度下乃設置特殊教育助理人員，以

輔佐特教學生課堂學習，並幫助教師順利教學，依相關規定，特教學生與助理比例應為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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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依據 100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顯示，現有特教助理員明顯不符法定比例。據此，為保障特殊

教育學生之受教育權，爰提案建請教育部儘速補足教師助理員缺額，以順利推動融合教育。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陳淑慧、陳碧涵等 18 人，鑑於我國特殊教育需求日殷，特殊教育學生受教權保障應受更

實質之重視，現行制度下乃設置特殊教育助理人員，以輔佐特教學生課堂學習，並幫助教師順利

教學，依相關規定，特教學生與助理比例應為 15：1，然依據 100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顯示，

目前尚需 2,127 名教師助理員，方能符合法定比例，達成制度目的。據此，為保障特殊教育學生

之受教育權，爰提案建請教育部儘速補足教師助理員缺額，以順利推動融合教育。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我國自民國 88 年起開始實施融合教育，將原本特殊教育學生與其他學生隔離教學之模式

，改由合併兩者一起上課，提早於學校適應團體生活，以避免特教學生經長期隔離後難以融入社

會之情形。 

二、惟特殊教育學生仍有特別照應之需求，除了家長親自到校或是民間志工幫助以外，依特

殊教育法授權訂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

協助辦法」，各級主管機關經評估需求後，應建置特殊教育助理人員以為協助。 

三、另依據同母法授權之「特殊教育設施與人員設置標準」第九條之規定，學校身心障礙學

生人數，每 15 人應設置 1 位教師助理員，而 100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顯示，安置於特教學校

及普通學校特教班接受特殊教育的身障學生人數達 73,729 人，故依法定比例計算應設置之教師助理

員應達 4,916 人，而實際已聘用之特教助理僅 2,789 人，尚不足 2,127 人，顯然未達法定門檻。 

四、綜上所述，為確保助理人數符合規定，以切實因應特教服務之需求，爰提案建請教育部

應提撥經費，持續增聘特教助理員，儘速補足助理員不足之員額。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陳淑慧  陳碧涵 

連署人：簡東明  黃昭順  徐耀昌  紀國棟  邱文彥  

張嘉郡  江惠貞  丁守中  林德福  孔文吉  

詹凱臣  陳學聖  楊應雄  呂玉玲  蔣乃辛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許委員忠信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忠信：（13 時 5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林委員世嘉、許委員智傑等 18 人，鑒於全

民至今仍然對於 H5N2 是否可能造成人體的感染存有疑慮，並衡諸於縱然疾管單位聲稱絕無傳染

可能，然而其自身亦尚未有任何研究根據足證明其之所陳皆屬實，本席特此提議要求疾管局全面

檢驗國內禽畜業者是否有禽流感抗體反應，並做成專案報告送交立法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